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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c)㈡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 

“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 

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 

行动：各项重大关切领域的战略目标 

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 

和倡议：妇女平等参与预防、管理和 

解决冲突，以及冲突后和平建设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专门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哥伦比亚法学家委员会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1996年7月25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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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参与哥伦比亚和平建设的情况 
 

  概况：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情况 
 

 在 2003 年期间，哥伦比亚境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情况继续恶化。当前政府

的“民主安全”政策漠视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安全沦为一种受约束和任意

的概念。此外，当前政府还企图消除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所有区别，剥夺社会上反

对和持不同意见的权利，同时加紧对政治反对派的迫害；造成反对政府的政治部

门领导人受到无理拘留。 

 哥伦比亚政府在所谓的“反恐战争”范围内采取的行动侵犯人权，违反大会

2002 年 12 月 18 日的第 57/219 号决议的规定；根据这项决议，各国必须确保为

打击恐怖主义采取的任何措施符合其国际义务。例如将司法权力给予军队，军队

据此可以私闯民宅、窃听电话和没有事先司法命令进行拘留，凡此等等，严重侵

犯个人的自由权利和隐私。 

 哥伦比亚政府对付游击队首先不是进行政治谈判，而是独厚谋求军事和武力

解决办法，并且宁可与准军事人员结成同盟。为此，除其他措施外，还推动了刑

事取代法草案；根据这项草案，可以保证准军事人员犯下的危害人类和战争罪行

可以不受惩罚，并且漠视真理、正义和赔偿受害者的原则。 

 政府为发展其民主安全政策所推动的其他立法措施违反国家宪法社会权力

条款，并且矛盾地危及哥伦比亚男女的安全。事实上，为动员民间社会参与国家

安全与防卫，国家安全法草案制定新的方法以及建议限制宪法法院的监护行动和

权力，消除对宣布非常状态是否符合宪法的控制以及限制司法部门行政管理的自

主权等，严重侵犯独立自主权利。 

 这些民间社会改革的后果对妇女产生有区别的影响；不但严重侵犯其权利、

还对她们参与国家和社会各级活动造成障碍，因而对她们造成新的负担。例如强

制性兵役草案对妇女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因为该项草案规定“当国家情况需要和

国民政府决定时”，准许国家要求妇女服役。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从自愿兵役变

为强制性兵役。在这方面，哥伦比亚的妇女组织和人权组织对此项法律草案表示

反对。 

 因此，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妇女的生活情况危急，很多妇女因性

别受到歧视以及受到国内武装冲突极严重影响，必须屈服于政府为使她们卷入战

争采取的行动。为了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确保其参与和减轻武

装冲突对妇女权利的影响，各种国际机构向哥伦比亚提出了种种的具体建议；可

是，哥伦比亚政府公然反对这些建议。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特别呼吁武装冲突当事方充

分尊重妇女和女孩的权利，确保她们得到特别保护以及采取措施保护她们免于因

性别等而遭受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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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参与和平建设方面的挑战和障碍 

 当前妇女遭受暴力、歧视、贫穷和排斥，证明这方面取得的仅有的一点进展

惊人倒退。妇女遭受战争的极大暴力摧残，她们是强迫移徙和性暴力行为的主要

受害者，并且越来越多地成为武装群体强迫征召的受害者。这方面证明，哥伦比

亚境内的和平探求特别对妇女造成严重障碍。 

 第一，各种战斗人员对妇女生命权的威胁和侵犯使很多在农村地区推动生产

性、增强其他妇女力量和巩固社会项目的妇女从农村地区外流，从而使组织进程

中断。为了说明这种情况，这里可以指出哥伦比亚农民和土著妇女全国协会（哥

伦比亚土著农妇协会）的例子。由于该协会的各种成员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该

组织不得不将一些省份的工作停顿下来，因而该组织有即将消失的危险。最近全

国会长因其本人及其家属受到威胁而不得不离国出走。 

 第二项障碍是侵犯她们权利的行为从来不受惩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因当

局不调查案情，所以掩饰了性暴力行为。以萨拉多（玻利瓦）的案件为例，准军

事群体从 2000 年 2 月 16 日至 19 日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妇女受害者惨遭性侵犯

后被杀害。直到今天，屠杀者的行为仍然不受惩罚。 

 第三，至今任何和平进程都没有考虑到妇女组织的任务和意见。哥伦比亚妇

女运动已经向“战争说不”，并且在国家范围内团结成一个鲜明的选择，以消除

武装冲突。各种和平举措已发挥力量，清楚地证明哥伦比亚妇女今天在建设和平

中发挥的作用。 

  结论 

 为了消除哥伦比亚侵犯人权的现实，哥伦比亚政府首先必须向国际社会和一

般社会承认形势严竣以及这些侵权行为的原因。必须要求哥伦比亚政府着手查明

真相。为了查明侵犯人权的严重性，首先必须由国家司法机关调查和审判案情。

必须通过正义来建立民主。 

 与游击队和准军事群体进行的任何对话必须尊重受害者知道真相、获得正义

和赔偿的权利，特别是对于严重侵犯妇女人权的案件。 

 不可或缺的是将性别观点列入国家政策和为妇女能够参与和平举措和涉及

国家利益的决策而创造条件，这样才能确保国家为解决武装冲突采取行动以及与

武装行动者实现和平进程时，考虑到妇女的意见、需要和建议。 

 国家必须推行一些行动和方案，以确保国内社会领导人的安全和保障人权，

并为改善妇女及其家属的生活条件采取行动，这方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与此同时，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就谈不上消除武装冲突和真正地集体建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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